
— 1 —

枣庄市峄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峄政办字〔2024〕2号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：

《峄城区严厉打击生猪私屠滥宰专项整治实施方案》已经区

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按照方案要求，抓好组织实施。

峄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年 3月 5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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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强化生猪屠宰监管，规范生猪屠宰行为，维护猪肉

市场正常经营秩序，有效防范非洲猪瘟传播风险，提升畜产品质

量安全水平，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严厉打击生猪私屠滥宰防控

非洲猪瘟保证生猪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治理行动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严格贯彻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《生猪屠宰管理条例》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

等法律法规，以确保不发生重大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为目标，完

善监管手段、健全监管机制，全面提升我区畜产品安全保障工作

能力和水平，确保全区人民吃上“放心肉”。

二、总体要求

通过开展严厉打击生猪私屠滥宰防控非洲猪瘟保证生猪产

品质量安全专项治理行动，实施联合执法、检打联动，加大案件

查办力度，切实做好行业监管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，集中

曝光一批在生猪贩卖、交易、调运各环节中典型违法违规案件，

达到消除安全隐患、提高质量水平，健全制度标准、规范生产经

营，加强执法监管、构建长效机制的总体要求。

三、工作重点

（一）科学设置联防联控检查点。农业农村、公安、交通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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输、市场监管、畜牧渔业等部门单位依据各自职责，对生猪贩运

交易重点区域、关键场点以及调入调出主要通道路径进行重点监

控。统筹现有公路治超站、收费站以及交警检查站、公安检查站

等资源设置，科学合理布设检查站点，确保检查网络织密织紧不

留空档。

（二）依法开展生猪调运车辆专项整治。生猪调运车辆实施

动态备案管理，未备案的车辆一律不得运输生猪，已备案车辆存

在无检疫证明运输生猪、运输疑似染疫或染疫生猪、车辆达不到

洗消标准、不接受监督检查等违法违规行为的，一律取消备案，

视情节轻重确定再次申请备案的时间限制，直至注销、取消备案

资格，情节严重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运输生猪开展产

地检疫时，各出证单位要严格查验生猪备案情况，对不使用或不

承诺使用备案车辆的予以纠正，拒不纠正的不得出具动物检疫合

格证明，检疫出证单位要同时强化车辆洗消监管，督促车主或承

运人在装载前、卸载后按规定对车辆进行清洗消毒。严格落实生

猪贩运主体责任，严格贩运单位或个人登记备案并签订生猪贩运

质量安全承诺书。未登记备案的一律不得从事生猪贩运活动。实

施黑名单管理制度，对贩卖、运输、抛弃疑似染疫或染疫生猪、

逃避检疫、违规调运等的，一律纳入黑名单，依法查处、重点管

控。

（三）依法开展生猪屠宰专项整治。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，

各镇街负责对辖区内已经依法依规取缔生猪屠宰资格的原生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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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点屠宰场（点）作为重点，突出城乡接合部和镇街驻地，加大

工作巡查力度，寻找线索，对发现私屠滥宰的违法行为严厉打击。

区农业农村、公安、市场监管、畜牧渔业中心等部门单位要集中

开展多部门联合执法，紧盯屡查屡犯的黑窝点和顽固窝点，集中

力量开展查处行动，彻底捣毁私屠滥宰窝点。按照《生猪屠宰管

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严厉处罚从事私屠滥宰活动或者为私

屠滥宰活动提供场所、储存设施的单位和个人。对涉嫌非法收购、

贩卖、屠宰病死猪，加工制售病死猪肉产品的违法案件，要及时

移送公安机关查处。同时，建立健全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长效机

制，妥善做好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，做到“全收集、全处理、

全覆盖”。

（四）依法开展动物检疫监管专项整治。严格开展产地检疫

和屠宰检疫，完善和规范检疫内容和程序，加大检疫监管力度，

严厉打击出售、运输、屠宰、经营未附有检疫证明的动物及动物

产品，对屠宰、经营、运输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，经营和运输

的动物产品未附有检疫证明、检疫标志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动物防疫法》有关规定，没收违法所得和动物、动物产品，并

依照相关规定，给予行政处罚。

四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工作部署阶段（2024 年 3 月初—3 月中旬）。召开动

员会议，部署、启动专项整治行动，细化监管目标任务，明确工

作要求，迅速开展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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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集中实施阶段（2024 年 3 月中旬—2024 年 6 月中旬）。

依照责任分工，开展联合执法活动，对各类畜产品经营主体进行

逐一排查，建立整改台账、实行销号管理，确保整改到位。

（三）巩固提升阶段（2024 年 6 月中旬—6 月底）。对专项

行动成果开展“回头看”，查找监管薄弱环节，开展联合整治，巩

固整治成果。

（四）总结提高阶段（2024 年 7 月中旬前）。全面总结工

作成效，交流推广经验做法，固化工作成果，建立完善长效监管

机制。

五、职责分工

区农业农村局：负责统筹协调专项整治行动的有关工作，组

织开展联合执法活动。

区公安分局：负责组织交警检查站、公安检查站对生猪、畜

产品运输车辆进行查验，对发现可疑车辆及时通知农业农村部门

并协助做好相关处置工作。要对私设生猪屠宰场，从事生猪屠宰、

销售等经营活动者进行法制教育，教育引导其自动停止非法屠宰、

销售行为，对拒不停止的，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严厉打击定

点屠宰场屠宰病死猪、销售病死猪肉的有害行为。配合农业农村、

市场监管、畜牧渔业中心对生猪屠宰、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的执

法检查，打击在活动中阻碍正常执法活动的单位和个人，对涉嫌

暴力抗法犯罪的，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，严重违法案件要及时立

案查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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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交通运输局：负责依托公路收费站和治超站，按照联防联

控工作机制对生猪、畜产品调运车辆进行查验，对发现可疑车辆

及时通知农业农村和畜牧渔业部门并协助做好相关处置工作。

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：负责市场监管工作，加大城乡农贸市场、

超市检查力度，餐饮单位、集体食堂和肉制品加工企业落实进货

索证索票和台账制度，重点治理未经检疫检验或检疫检验不合格

猪肉进入市场销售的，依据部门职责责令其停止销售，并依法进

行查处。

区畜牧渔业事业发展中心：负责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监管，

动物、动物产品检疫及运输车辆手续的办理和监督检查，负责受

理征集私屠滥宰违法线索，联合农业农村、公安部门开展线索排

查，发现线索按照程序移交执法部门处理。

各镇（街）：按照属地管理原则。负责严厉打击辖区内生猪

私屠滥宰行为。对辖区内生猪私屠滥宰对象进行摸底排查，并将

情况报专项整治办公室。落实人员严格监管辖区内生猪私屠滥宰

行为，防止没经检疫检验的猪肉产品流入市场销售。加强对本区

域内畜产品质量安全活动的指导和服务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宣传，

开展日常巡查工作。积极协助区农业农村局、区公安分局、区市

场监管、区畜牧渔业等部门单位做好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

作。

六、保障机制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为加强对专项治理行动的组织领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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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立专项行动领导小组，及时调度通报专项行动进度，安排部署

阶段性工作任务。各镇（街）、各有关单位要结合自身职责，细

化工作方案，明确专人负责工作开展，确保专项行动有序稳步推

进。

（二）强化协调配合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，密

切配合，切实做好执法监管工作，坚决治理突出问题隐患；建立

定期会商研判机制，统一行动方案，开展联合行动，建立共享抽

检结果、定期交流风险信息、联合执法办案工作机制，形成工作

合力，推动监管责任落实。

（三）做好宣传引导。充分发挥报刊、广播、电视、网络等

媒体作用，大力宣传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政策、措施和成果，普

及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，及时曝光查处的典型案例，科学应对畜

产品质量安全舆情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

（四）加强督导调度。区农业农村局要定期对各镇街、部门

工作进展情况进行现场督导，及时了解和掌握工作进展情况、存

在问题。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

区农业农村局： 赵方敏 18526328215

区公安分局： 周 磊 18769255666

区交通运输局： 韩 最 13561185678

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： 范志强 18863239299

区融媒体中心： 马竞赛 13506328137



— 8 —

区畜牧渔业事业发展中心：刘永强 13606327872

附件：峄城区严厉打击生猪私屠滥宰专项整治领导小组成员

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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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组 长：仲维光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赵 磊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区融媒体中心主任

姚 东 区公安分局副局长

叶 勇 区交通运输局局长

孙文晋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

李金清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

刘相国 区畜牧渔业事业发展中心主任

成 员：高 可 区公安分局食药环森大队教导员

肖 瑞 区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、港航物流发展

服务中心主任

李 勇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

赵方敏 区农业执法大队大队长

杨 健 区畜牧渔业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

王 瑛 底阁镇社会事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

张后法 峨山镇副科级干部

程 杰 吴林街道办事处应急办专职副主任

李忠侠 坛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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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泽亮 榴园镇人大副主席

刘 磊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（水利服务中心）主任

孙法明 古邵镇人大主席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区农业农村局，赵方敏兼

任办公室主任，负责统筹协调违法违规调运生猪和私屠滥宰专项

整治行动的有关工作。


